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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托拉斯法令遵循管理辦法 

 
2022年 12月 6日初版 

1. 目的 

為避免公司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時因違反反托拉斯法（亦稱「競爭法」、

「反壟斷法」或「公平交易法」）而遭受調查或處罰之風險，本公司依

道德行為準則之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2. 範圍 

2.1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所有人員於從事商業行為時，應遵守本辦法及當地
應適用之反托拉斯法。若當地適用之反托拉斯法較本辦法嚴格者，應

遵循當地規範。 

2.2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所有人員若有違反或可能違反反托拉斯法之行為，
應依本辦法處理。 

3. 參考資料 

3.1 道德行為準則。 

3.2 誠信經營守則 

4. 定義 

反托拉斯法之目的在於防範市場中限制公平競爭之行為，一般而言，公

司常見違反反托拉斯法之行為態樣如下: 

4.1 聯合行為: 

4.1.1 指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
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品、設備、

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影

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4.1.2 上述「聯合行為」不以明訂或書面為之為必要，雙方以正式或非
正式、透過口頭或書面、以明示或暗示合意之對話或行為，不論

有無法律拘束力，事實上可導致共同行為者，均構成聯合行為。 

4.1.3 聯合行為常見態樣 

(一) 聯合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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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間對於銷售價格或價格相關資訊所為之討論或協議，

例如：價格調整之時間及方式。 

(二) 限制產能、產量： 

競爭者間對於任何關於產能利用率、產能分配或產量所為之

討論或協議，包括工廠停產或減產的決定。 

(三) 分配客戶： 

競爭者間對於分配銷售區域或客戶所為之討論或協議。 

(四) 分配市場： 

競爭者間對於區隔相互市場所為之討論或協議。 

(五) 聯合採購： 

有共同的商品或服務需求的事業聯合向特定供應商採購，以

達到以量制價的目的。有鑑於各國主管機關對聯合採購的管

制方式不一；又聯合採購行為並非當然違法，因此其合法性

需就具體個案判斷。然而，當聯合採購的行為產生限制競爭

之效果時，即有可能被認定為違法，例如:聯合採購之企業間

聯合抵制特定供應商，或排擠其他競爭者參與聯合採購。 

4.2 濫用獨占或優勢市場地位 

4.2.1 企業在某一市場具備獨占或優勢地位並不違法，但濫用其市場地
位排擠其他競爭者則違法。 

4.2.2 上述「市場地位」須考量市占率、交易相對人的依賴程度等因素
綜合判斷，有鑑於各地反托拉斯法對於「市場地位」認定標準不

一，若有相關問題，請依本辦法第 5.6條規定諮詢法務部。 

4.2.3 濫用市場地位行為常見態樣: 

(一) 掠奪性定價：訂定不符成本之低價致使其他競爭者被排擠在
市場之外。 

(二) 搭售：銷售方將兩項或以上之商品或服務組合成套裝而要求
買受方必須一併購買之行為。 

(三) 拒絕交易：基於限制競爭之目的，拒絕與某一競爭者、其客
戶或供應商進行可產生利潤之交易。 

(四) 獨家權：向供應商要求不合理的獨家權，以排擠其他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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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限制轉售價格: 

4.3.1 反托拉斯法允許建議售價，但須給予下游經銷商自行決定價格的
自由，若企業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商品的價格，則為違法，包括

約定共同決定最低轉售價格、決定最低轉售價格、客戶可訂定之

最低價格等直接手段；以及操縱分銷利潤、操縱經銷商可給予之

最高回饋金或折扣，或操縱回饋金或折扣可生效之先決條件等間

接手段。 

5. 作業程序 

5.1 應遵循事項及禁止事項 

為降低公司人員違反托拉斯法之風險，法務部應針對常見違反反托拉

斯法之行為態樣提出「應遵循事項及禁止事項」(“Dos and Don’ts”)納

入本辦法附件，以利相關人員遵循。 

5.2 稽核與控管 

為降低相關人員違反反托拉斯法之風險，本公司將定期進行違法風險

評估，並針對高風險人員（例如：高階主管人員、行銷部門人員、採

購部門人員、經常參與公會會議或產業活動之人員、經常與競爭對手

交涉之人員、與價格訂定有關之人員、從競爭對手跳槽並在公司從事

相同工作之人員）進行稽核與控管。 

5.3 通知及舉報 

5.3.1 違反反托拉斯法之處理程序 

若公司人員發現有違反或可能違反本辦法或反托拉斯法相關法

令之情況，應立即檢具相關事證通知直屬主管及法務部主管，或

以書面郵件，或透過本公司檢舉信箱進行舉報。必要時，應配合

公司內部初步調查程序，包括確認涉案人員、檢視有關文件及對

涉案人員進行訪談。 

5.3.2 寬恕政策之舉報 

上述違法行為經調查屬實者，如其所應適用之法律訂有寬恕政策，

本公司將依循該寬恕政策所規定之要件及程序，依法向主管機關

進行舉報。 

5.3.3 違法情形之公告 

除依法律規定須公告之事項外，本公司得對外公布對本辦法或反

托拉斯法相關法令之遵守或違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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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禁止報復 

任何關於違反本辦法或反托拉斯法之舉報，舉報者之身分及舉報

內容應予保密，不得無故揭露舉報人之身分；公司並嚴格禁止任

何人因檢舉人之檢舉而威脅或報復檢舉人。但依本辦法第 5.4條

規定負法律責任或懲處者，不在此限。 

5.4 獎懲制度 

若公司人員違反本辦法或當地適用之反托拉斯法者，除應依法追

究相關責任外，並依公司獎懲制度懲處。 

5.5 教育及訓練 

5.5.1 為落實本辦法，法務部將定期對公司人員進行公平交易之教育及
訓練；並視實際需要不定期對公司高風險人員進行公平交易之研

討會或分享實務案例。相關教材將置於公司內部網站供全體人員

閱讀，並附於公司新人訓練之文件內。 

5.5.2 有鑑於各地反托拉斯法之規定不盡相同，各子公司得視實際需求
委請當地律師或專家進行內部反托拉斯法教育課程及訓練。 

5.6 協助與諮詢 

由於各地反托拉斯法之規範不盡相同，本辦法僅列出反托拉斯法

之基本原則，協助相關人員分辨可能違反反托拉斯法的行為。若

相關人員對於本辦法之內容及適用，或其所從事商業行為有違反

或可能違反反托拉斯法之疑慮時，應及時向法務部尋求協助或進

行諮詢。 

5.7 附則 

本辦法經執行長核決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但附件「應遵循事項

及禁止事項」得由法務部主管核決後修正。 

5.8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適用有關法令及本公司規章之規定辦理。 

6. 附件  

6.1 常見違反反托拉斯法行為態樣之「應遵循事項及禁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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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常見違反反托拉斯法行為態樣之「應遵循事項及禁止事項」

(“Dos and Don’ts”) 

1. 聯合行為 

應遵循事項 Dos 禁止事項 Don’ts 

參與公會會議或產業活動前，應要

求主辦者提供載明會議或活動目

的之書面議程，確認參與目的無違

反競爭法之疑慮。  

除具正當理由且與競爭無關之目

的外，不可與競爭者有接觸或訂定

任何約定。  

當競爭者有意討論與競爭有關之

敏感資訊，例如價格（包括過去、

現在與未來）或可能影響價格之資

訊、交易條件、產量、庫存量、交

易對象、營業策略、市占率分配等

議題時，應(1)拒絕任何討論；(2)立

即離開；(3)確認上述拒絕討論與

離席有書面紀錄；(4)立即向直屬

主管或法務部主管報告上述情事。 

不可以電子郵件、電話、簡訊、會

議、或在同業公會開會等社交場合

與競爭者討論任何和競爭有關之

敏感資訊（如價格、數量、產能利

用率、交易對象等）。 

   

對於產業間流通之書信、電子郵件

及電話簡訊等內容應保持高度警

覺性，並應以書面紀錄與競爭者間

的會議、電話、或會面之時間、地

點、內容。 

不要與同為競爭者之朋友討論業

務相關內容，並且不要以個人郵件

或電話進行業務上之聯絡。 

 

針對涉及價格、市場、定價策略等

敏感問題，應明確表達不能談論之

立場。  

處理公司文件或進行任何對外表

達，不可使用會讓人誤解為違反競

爭法之不當或草率言詞。  

對於競爭者價格資訊取得來源應

僅限於取自公開訊息平台，或是公

會彙整之過去總體資料，並應妥善

保存該資訊以確定其來源。 

不要以公告或發布新聞之方式，也

不要藉同業公會之名召開會議，讓

競爭者得以協調價格、產能，製造

競爭者討論競爭敏感資訊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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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定價、銷售條件、客戶及銷售

區域等業務決策，應考量公司自身

之策略、成本、市場狀況、客戶需

求及競爭價格等因素，獨立判斷，

並自行決定。  

回覆產業分析師、市場調查機構、

媒體所詢問題，不可提及公司現在

或未來定價資訊。  

參與聯合採購前應按照各國程序

規定及合法性標準審查聯合採購

行為是否有違法疑慮 

聯合採購之廠商間不可排擠其他

競爭者參與採購，也不可聯合抵制

特定供應商。  

參與聯合採購之價格仍應符合國

際市場行情，維持供應商合理利

潤。  

聯合採購之數量應由參與廠商自

行領用，不可委由特定廠商集中運

用或發售的行為。  

2. 濫用獨占或優勢市場之地位 

應遵循事項 Dos 禁止事項 Don’ts 

定價基準可以用鄰近地理區域內

具替代性商品作為參考依據。  

不可因具有市場之優勢（或獨占）

地位任意訂定過高價格，亦不可將

價格訂定低於成本以下以排除其

他競爭者之競爭（即掠奪性定價）。 

具正當理由可以採行獨家經銷模

式。  

除非有正當理由，不應拒絕交易或

對交易相對人差別待遇。  

如使用搭售策略，應允許交易相對

人可分別購買單項商品。 

除非有正當理由，不要採用搭售策

略。  

 當市占率很高時，獨家代理經銷約

定之時間最好不要太長。  

 除非有正當理由，不可限制經銷商

只能在既定區域內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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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制轉售價格 

應遵循事項 Dos 禁止事項 Don’ts 

可以對經銷商使用非強制性且不

附帶獎懲規定的建議售價。  

不可限制經銷商轉售價格，也不可

設定最低銷售價格。  

 不要以折讓、回饋、或成本分攤方

式要求經銷商固定轉售價格。 

 不要將自己的經銷商與競爭者經

銷商之轉售價格相互連結。  

 不得以脅迫、利誘、延遲或取消供

貨之方式迫使經銷商維持轉售價

格。  

 


